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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2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金额及到位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198号），南侨食品集团

（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次公开发行6,352.9412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A股）股票，发行价格为16.98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78,729,415.76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87,452,143.93元后，募集

资金净额为 991,277,271.83元。公司于2021年5月12日收到本次公开发行A股募

集资金，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的资金到位情况

进行了审验，以上募集资金已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21

年5月13日出具的《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毕马威华

振验字第 2100640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

度，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全部存放于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主体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上海南侨食品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南侨”）、天津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南侨”）、

广州南侨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南侨”），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顺利实施以及便于公司的管理，公司使用募集资金分别向上海南侨、广州南侨以

及天津南侨提供无息借款，借款总额不超过782,277,271.83元。上述无息借款期

限自本议案通过董事会决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上述无息借款在贷款协议生效后，

在借款额度及借款期限内全额汇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应账户，



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借款到期后可自动续借或者提前偿还。公司为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的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化系统建设及升级项目相关募集资金从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支行募集资金专户通过同户名划转

至该募投项目对应的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募集资金专户。（详见

“临 2021-016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募投项

目实施主体提供借款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以上借款资金皆于2021年6月18日

前到位。 

为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情

况，公司对上述借款进行续借。公司将继续为控股子公司上海南侨、全资子公司

广州南侨、天津南侨提供无息借款，借款总额不超过782,277,271.83元，其中：

上海南侨不超过人民币326,911,271.83元；广州南侨不超过人民币74,450,000元；

天津南侨不超过人民币380,916,000元。此次续借使用期限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

自借款协议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上述续借相

关事宜。（详见“临 2022-033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募投

项目实施主体继续提供借款的公告”）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和结余情况 

2022年上半年（以下简称“本报告期”）公司募集资金项目使用资金总额为

31,778,126.91元，其中：扩产建设及技改项目使用27,493,518.41元，冷链仓储

系统升级改造项目使用76,920.00元，研发中心升级改造项目使用1,196,657.00

元，客户服务中心与信息化系统建设及升级项目使用3,011,031.50元。本报告期，

公司累计利息收入10,729,530.03元，累计支付银行手续费1,825.21元，募集资

金账户余额为689,998,908.90元。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切实保护投资者

权益，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南侨

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存储、审批、使用、管理与监督作出了明确规定。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审批手续，对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 

公司及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上海南侨、天津南侨、广州南侨已会

同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分别

与募集资金专户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支行、

富邦华一银行有限公司上海虹桥支行、星展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玉

山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花旗

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北支行、中国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滨海城市广场支行、盘谷银行（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2021年6月4日全部签署完毕。《募集资金三

方监管协议》内容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

不存在重大差异。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 2022年 6 月 30日，募集资金在专户存储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用账号 账户金额 
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 

对应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 

上海南侨

食品有限

公司 

富邦华一银行有

限公司上海虹桥

支行 

50200002130279295 193,160,008.20 2,122,261.20 

扩产建设及技

改项目（上海

南侨） 

天津南侨

食品有限

公司 

星展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30018552388 266,017,561.06 5,374,501.27 

扩产建设及技

改项目（天津

南侨） 

广州南侨

食品有限

公司 

玉山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000581000001425 26,127,545.43 570,430.35  

扩产建设及技

改项目（广州

南侨） 

上海南侨

食品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市金

山支行 

455981507893 48,717,323.41 900,504.05 

冷链仓储系统

升级改造项目

（上海南侨） 

天津南侨

食品有限

公司 

花旗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1736098225 66,506,044.57 580,287.16  

冷链仓储系统

升级改造项目

（天津南侨） 



广州南侨

食品有限

公司 

玉山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000581000001433 16,633,225.82  332,690.51  

冷链仓储系统

升级改造项目

（广州南侨） 

上海南侨

食品有限

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古北

支行 

121929690210558 17,622,986.08 177,581.21 

研发中心升级

改造项目（上

海南侨） 

天津南侨

食品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天津滨海

城市广场支行 

277892707070 27,533,516.32 278,741.28 

研发中心升级

改造项目 

（天津南侨） 

广州南侨

食品有限

公司 

玉山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广

州分行 

000581000001441 16,625,888.64  332,676.41  

研发中心升级

改造项目 

（广州南侨） 

南侨食品

集团（上

海）股份

有限公司 

盘谷银行（中

国）有限公司上

海分行 

100100000012872 9,095,131.35 58,739.79 

客户服务中心

与信息化系统

建设及升级项

目 

小计 688,039,230.88  10,728,413.23  - 

南侨食品

集团（上

海）股份

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

市漕河泾开发区

支行 

1001266329200587996 1,959,678.02 -708.41 - 

合计 689,998,908.90    10,727,704.82 -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

表”。 

 

（二）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1 年 10 月 15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

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人

民币 242,479,783.53 元，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

币 39,770,234.59 元，合计以募集资金置换上述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

行费用的自筹资金人民币 282,250,018.12 元。上述投入情况经毕马威华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由其出具了《南侨食品集团 (上海) 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

告》（毕马威华振专字第 2101300 号）。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述募集资金

置换已实施完成。 

 

（三）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公司不存在以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四）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公司不存在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的情况。 

 

（五）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公司不存在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的情况。 

 

（六）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公司不存在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七）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八）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和《南侨食品集

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管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不存在不及时、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披露募集资金使用信息的情况，不存在

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六、特别提示 

本报告中部分合计数若出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均为四

舍五入所致，并非数据错误。 

 

 

特此公告。 

附表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南侨食品集团（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8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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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991,277,271.83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778,126.9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319,587,785.9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

目 

已变更

项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承诺投

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注 2） 

本年度投入金

额（注 1）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计投

入金额与承诺投

入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

末投入

进度

（%）

(4)＝

(2)/(1

) 

项目达

到预定

可使用

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注 3)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扩产建设及

技改项目 
否 587,971,271.83 587,971,271.83 587,971,271.83 27,493,518.41 113,754,883.12 -474,216,388.71 19.3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冷链仓储系

统升级改造

项目 

否 129,600,000.00 129,600,000.00 129,600,000.00 76,920.00 192,300.00 -129,407,700.00 0.1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升

级改造项目 
否 64,706,000.00 64,706,000.00 64,706,000.00 1,196,657.00 4,240,838.49 -60,465,161.51 6.55%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客户服务中

心与信息化

系统建设及

升级项目 

否 209,000,000.00 209,000,000.00 209,000,000.00 3,011,031.50 201,399,764.29 -7,600,235.71 96.36%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991,277,271.83 991,277,271.83 991,277,271.83 31,778,126.91 319,587,785.90 -671,689,485.93 3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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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 

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已由公司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截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

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242,479,783.53 元。2021

年 10 月 15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

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的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

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南侨食品集团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情况报告的鉴证报告》（毕马威

华振专字第 2101300 号）。本公司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截

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述募集资金置换已实施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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